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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沂源县肉菜流通追溯体系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沂源县肉菜流通追溯体系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6月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沂源县肉菜流通追溯体系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全县生猪肉品、蔬菜（以下简称“肉菜”）经营者主体责任，强化流通溯源管理，保障消费者知情权，提升监管部门的行政效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全国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规范（试行）》（商秩发〔2010〕457号）、《淄博市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管理暂行办法》（淄政办字〔2016〕135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肉菜流通追溯体系(以下简称“追溯体系”)是指运用现代技术手段，通过对肉菜流通各环节索票索证、购销台账的电子化等措施，实现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信息化管理体系。

本办法所称流通节点是指为肉菜交易提供场所及相关服务并建设追溯体系的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组织。  

本办法所称追溯服务卡（包括实体卡和虚拟卡）具有溯源功能，由市商务主管部门统一制作发放至各流通节点。

第三条  凡在本县推行追溯体系建设、运行、管理的生猪定点屠宰企业、批发市场、农贸市场、配送企业、超市（连锁店）、团体消费单位的肉菜经营行为，适用本办法。

新建、扩建、改建的肉菜生产经营场所，应当符合追溯管理系统运行需要。

第二章  追溯体系建设

第四条  县政府统一领导、负责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追溯体系管理工作，健全完善工作机制,落实监督管理责任。追溯体系建设、运行和管理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县商务部门牵头负责县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及维护运行的日常监管、巡查工作,督促流通节点落实追溯体系运行、维护和管理工作。

县农业部门负责农产品种养殖环节的监管工作，督促本县蔬菜生产者履行蔬菜产地证明制度，做好追溯信息采集，配合商务部门做好追溯体系对接工作。

县畜牧兽医部门负责加强生猪屠宰环节的监管工作，督促生猪屠宰企业落实肉品品质检验管理制度，做好追溯信息采集，配合商务部门做好追溯体系对接工作。

县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督导市场经营户和超市落实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台账管理等制度；督促肉菜集中交易市场开办方和经营者切实履行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配合商务部门建立各环节的追溯制度。

县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加强对直接接触食品的包装材料等具有较高风险的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对计量器具依法进行年度检定。负责维护好市场、超市的肉类蔬菜经营秩序，加强行政监督管理。

县广播电视部门负责追溯体系建设的宣传工作，充分宣传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的意义、目的、措施和效果。

县财政部门负责追溯体系建设资金拨付及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

其他部门按照各自职能做好追溯体系相关管理工作。

第六条  县商务部门负责与市商务部门对接追溯管理平台建设、安装和运行等工作，督促企业及时上传有关信息。

城市追溯管理平台包括肉菜经营主体、检测、交易、进销台账等基础信息数据库及相关软件、硬件设备。

肉菜的溯源信息依照程序向全社会公开，公布的介质为流通节点企业溯源查询设备、手机、网站等，消费者可通过现场、手机和网站等方式查询溯源信息。

第七条  农业、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自行建立的追溯管理系统，应当与追溯体系对接，为追溯体系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形成完整的信息链条。

第八条  大中型肉菜批发（配送） 企业、批发市场、农贸市场、有肉菜经营的大中型超市门店以及团体消费单位等应建设追溯体系。

第九条  流通节点应确保有必要的信息化设施,有具备计算机基本常识、熟悉业务流程、能熟练应用追溯子系统的管理人员，并及时准确上传追溯数据。

肉菜流通经营者必须使用溯源电子秤进行全部交易，并主动向消费者提供载有肉菜追溯信息的购物追溯码凭条。

第十条  自行建设电子溯源系统的肉菜经营者，应建立追溯信息电子档案，配备管理人员,主动与追溯体系对接。

第十一条  未建设追溯体系的肉菜经营者,应健全完善肉菜进货检查验收、索票索证、进货台账登记等溯源制度。

第十二条  县政府按照“企业建设、政府扶持”的原则，根据企业追溯体系建设实际投入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

具体补贴办法由县商务部门和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三章  追溯体系运行

第十三条  生猪屠宰企业应凭生猪产地检疫证明准入，凭《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准出。

第十四条  肉菜批发市场、配送企业应凭检验检疫证明，产地证明或者购货凭证、合格证明文件准入。

建立追溯体系的批发市场、配送企业还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批发市场应建设电子交易结算系统，支持多种支付方式，同时具备资金结算及追溯管理等功能。

（二）登记进场经营者有效身份证件、营业执照等基本信息,并写入追溯服务卡,发放给经营者。

（三）督促进场经营者完成肉菜进场登记、批次管理、检测信息登记、交易（出场）管理等流程。

（四）将经营主体基本信息、进场信息、检测信息、交易信息及时上传至城市追溯管理平台,并在追溯子系统中保留2年以上。

第十五条  农贸市场应凭上游企业（生猪屠宰、肉菜批发配送企业，下同）检验检疫证明，产地证明或者购货凭证、合格证明文件准入。

建立追溯体系的农贸市场还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督促进场经营者在上游节点（建有追溯体系的生猪屠宰、肉菜批发配送企业,下同）登记，建立零售商信息档案，办理追溯服务卡。

（二）查验进场经营者追溯服务卡，确保进货信息对接零售凭证信息。生产基地直供的蔬菜，凭产地证明或检测合格证明进行人工登记。

（三）督促进场经营者完成肉菜进场管理、数据下传智能溯源秤、摊位间调拨管理、销售凭证打印等流程。

（四）将经营主体基本信息、进场信息、调拨信息、销售信息及时上传至城市追溯管理平台，并在追溯子系统中保留2年以上。

第十六条  经营肉菜的超市应凭上游企业检验检疫证明，产地证明或者购货凭证、合格证明文件准入。

建立追溯体系的超市还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督促供应商在上游节点登记，建立供应商信息档案，办理追溯服务卡。自营的超市应以门店为单位在上游节点登记，办理追溯服务卡。

（二）查验供应商追溯服务卡，确保进货信息对接包装标签信息。生产基地直供的蔬菜，凭产地证明或检测合格证明进行人工登记。

（三）督促供应商完成肉菜进场管理、数据下传电子秤、存储管理、包装(分割)管理、现卖管理、销售标签打印等流程。

 （四）将经营主体基本信息、进场信息及时上传至城市追溯管理平台, 并在追溯子系统中保留2年以上。

第十七条  团体消费单位应凭上游企业检验检疫证明，产地证明或者购货凭证、合格证明文件准入。

建立追溯体系的团体消费单位还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到上游节点登记，办理追溯服务卡，持卡采购。

（二）核实、登记肉菜进场信息并将经营主体基本信息、进场信息及时上传至城市追溯管理平台，并在追溯子系统中保留2年以上。

第十八条  流通节点既是维护追溯体系正常运行的责任主体，又是肉菜食品质量安全的责任主体，必须认真执行追溯体系各项管理制度，负责本企业(市场、经营者)追溯体系的运行管理，及时、有效采集数据,确保准确上传追溯数据。

流通节点注册登记、主营业务、联系方式等信息发生变化，应在发生变化起5个工作日内向信息采集部门提出变更，保证流通主体信息有效性。

第十九条  肉菜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具购货凭证。消费者索要购货凭证的，肉菜经营者必须出具。

第二十条  流通节点应定期查看、检修追溯体系设备工作状态，确保完好无损。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县商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追溯体系建设运行管理工作进行综合考核并通报。

第二十二条  追溯体系的原始运行数据由县商务部门负责统一管理,承担保密义务。未经县商务部门同意，各管理单位不得对外提供各流通节点运行的原始数据。

第二十三条  对追溯体系建设和运行中数据录入、运行维护、设备管理等工作落实较好的流通节点，优先推荐享受其他优惠政策。

第二十四条  对蓄意损毁、破坏追溯体系设备的，由相关职能部门责令其维修并恢复原状，或承担赔偿责任。

对不履行义务或不配合追溯体系建设运行工作的肉菜经营者，相关职能部门应依法将其纳入失信“黑名单”,并向社会公示。

第二十五条  肉菜经营者销售未按规定进行检验检疫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伪造检验检疫结果的，市场开办者未建立市场准入，经营者未履行进货查验制度和查验登记制度的，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由相关部门进行查处。

第二十六条  纳入追溯体系建设试点的流通节点软硬件设备，属国有资产的，按现行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进行登记管理。

第二十七条  凡在追溯体系建设运行管理中渎职、失职或不作为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进行投诉或者举报。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追溯体系相关软硬件和流通节点操作规范应符合商务部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技术准则和基本要求。

第三十条  相关职能部门应积极向媒体和社会宣传追溯体系。鼓励流通节点依托追溯体系进行提升改造，打造可追溯肉菜产业链。

　第三十一条  鼓励豆制品、果品、禽类、牛羊肉、水产品、粮食等经营企业参照商务部技术标准建设追溯体系。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县商务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8年7月27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0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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